
尾款猛增1300余元

3 月 7 日， 陈先生在京东“西门

子家电京东自营旗舰店” 上看到有型

号 484L 冰箱在进行预售活动， 当时

页面显示预售价格仅为 3142 元， 价

格非常诱人。 “因为我家里在装修，

一直在关注这款商品的价格， 当时看

到后觉得价格便宜， 马上支付了定金

20 元， 页面显示， 晚上 8 点支付剩

余尾款 3122 元。”

由于之前在网购时也碰到过预售

尾款涨价， 陈先生留了个心眼， 将页

面截屏保存。 到了晚上 8 点， 陈先生

打开手机 APP， 准备支付尾款时，

支付金额竟然变成了 4502 元。 陈先

生立马联系客服核实尾款金额， “他

们不承认， 说以付款时的价格为准。”

感觉被欺骗的陈先生向京东客服反

映， 要求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付款，

工作人员回复称， 无法按照 3122 元

的价格“调整” 尾款， 售价以

张先生付尾款时的价

格为准。

根据陈先生提

供的截图显示， 他

在西门子家电京东

自营旗舰店付过定

金的商品， 商品描

述为 484L 变频混冷多门大容量冰

箱， 3 月 7 日 19:30 截止付定金， 3

月 7 日 20:00 付尾款开始， 尾款金额

为 3142 元。 而 3 月 8 日， 该笔订单

显示的是“应付尾款 4502 元”。 “店

铺先以一个很低的预售折后价来诱

导消费者支付定金， 在消费者支付

尾款时擅自在后台更改合同金额，

算不算虚假宣传？”

“预售模式”乱象重重

记者近日打开京东查询， 该款

产品预售到手价已经变为 4362 元，

页面显示定金 20 元， 3 月 14 日 20:

00 开始付尾款， 并提供 30 天保价服

务。 针对该款冰箱产品预售涨价的

情况， 记者联系京东西门子旗舰店客

服， 客服表示， 时间不同， 活动不

同， 商品价格随着市场波动发生变

化， 会出现涨价、 降价或者其他优惠

情况。 当记者询问为何付完尾款会出

现不同价格时， 客服语言模糊， 前后

不一。 客服表示， 如果不想要了， 定

金随时可以退， 不耽误。 对于已经支

付尾款的客户， 在订单发货前， 可以

申请退全款， 定金与尾款会一起原路

退回。 “此外， 该款预售商品有 30

天价保服务。 若商品发生降价， 可在

订单签收之前或者签收 30 天内申请

价格保护。”

记者在小红书、 黑猫投诉等平台

搜索发现， 陈先生所反映的这种预售

尾款涨价的情况， 并非个例。 消费者

吴女士称， 她在某品牌化妆品官方旗

舰店直播间购买化妆品， 商家在直播

间宣传该套装预先支付定金 100 元，

最终到手价不到 900 元。 但消费者支

付 100 元定金后， 要支付 998 元尾

款。 “这种打着促销旗号却悄悄涨价

的行为让人气愤。 还好我没大批量订

单一起付款， 否则很可能发现不了这

尾款涨价的小伎俩。” 吴女士说。

除此以外， 还有不少消费者反

映， 预售模式下承诺时间不发货、 付

完尾款却发现商品能够以更低的价格

购买等问题。 1 月 31 日， 中消协曾

发布 2023 年受理投诉情况分析， 点

名指出了预售模式下的种种乱象， 包

括“尾款” 涨价不诚信、 预售商品不

价保、 承诺赠品不兑现、 承诺时间不

发货、 “最低价” 宣传不属实等。

经多方协调， 京东方面近日对记

者表示，平台已对该订单进行“价保退

差价”处理，陈先生支付 4502 元的尾

款之后，平台将 1379 元的差价通过京

东钱包退还给陈先生。

消费者可要求商家赔偿可得利益损失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王诗杰律师

表示， 消费者在预售活动中支付了定

金，并与商家达成了购买合同，但在尾

款支付时发现价格变动，这涉及到《民

法典》中关于“定金”的相关规定。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陈先生

付出的定金应当属于“立约定金”，所

谓“立约定金”,是指为保证正式缔约

而交付的定金， 此类定金的效力在于

交付定金的当事人如果拒绝订立合

同，则丧失定金，接受定金的当事人如

果拒绝订立合同，则应双倍返还定金。

本案中，鉴于消费者已经支付了定金，

但由于商家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实

现， 消费者可以向商家主张双倍返还

定金。

另一方面， 由于商家单方面修改

合同金额导致消费者产生了可得利益

的损失， 消费者也可以要求商家继续

按照原来的金额继续履行合同， 或者

按照合同修改前后的差价补偿消费者

的可得利益损失。 应当进一步明确的

是， 双倍返还定金以及主张补偿可得

利益损失不能同时适用。因此，消费者

可以向京东平台进行投诉， 要求商家

停止这种不诚信的经营行为， 并按照

原定的价款履行合同， 或者要求商家

赔偿消费者的可得利益损失， 至少可

以要求商家双倍返还定金。

最后，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消费者

在参与预售活动时， 应当仔细阅读活

动规则，了解预售活动的流程和规则，

明确相应款项的法律性质。 比如，“定

金”与“订金”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

相应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 定金具有

担保合同履行的性质， 而订金只是一

个习惯用语，并非法律概念，一般情况

下不具有担保的功能， 其法律后果具

体要结合合同内容、交易习惯来确定。

□ 记者 章炜

喜欢网购的消费者， 对预售模式都不陌生。 近几年， 预售交易模式被广泛采

用， 但有些电商平台却存在预售模式尾款涨价等不诚信行为。 在黑猫投诉等平台，

不少消费者反映， 在购买预付商品时， 定金和尾款均已确定， 但支付尾款时却发

现尾款被商家悄悄提价。 近日， 消费者陈先生向上海法治报反映称， 他在京东购

物平台的西门子官方旗舰店看中冰箱产品， 付定金时尾款为 3122 元， 到了付尾

款时， 该款冰箱尾款竟然变成了 4502 元， 悄悄涨价 1300 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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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也有“杀猪盘”

网购踩预售“坑”

付完定金后尾款

涨价1300余元

据《中国消

费者报》 报道，

近日，多位消费

者投诉反映亿

学学堂用高额

收益诱导学员

报名课程，声称

“有 了 理 财 技

能，股市就是致

富提款机”“跟

上学习，就可以

直接开始实践

赚钱 ”“把股市

当储蓄罐，为自

己积攒第一桶

金”。 然而，消费

者学习后发现

机构当初承诺

的课程效果并

未实现。

“我被社

交平台推送的 1

元学习 12 天的

‘小白营’ 吸引， 加入了亿学

学堂的群， 没想到群里很多托

儿， 讲师也用高额收益诱导学

员购课。” 浙江消费者李女士

告诉记者， “讲师针对我们不

懂理财知识的弱点， 给学员灌

输如何通过投资复利实现财富

自由等理念， 通过列数据、 举

例子、 发截图收益， 让学员深

信不疑。 学习快结束时， 大部

分同学在讲师的煽动下报了高

阶理财课， 我也购买了 7899

元的课程。”

让李女士没想到的是，高

阶理财课实际学习内容与讲师

的宣传存在天壤之别：“培训机

构让保险公司顾问给我们推销

保险， 半年的课程根本没有学

到多少有用的股票、 基金操作

技能，老师也是频繁更换，与宣

传相差太大。 ”

记者在黑猫投诉 App 上

看到， 围绕亿学学堂、 亿学天

下牛的投诉案例达 300 多件，

投诉的问题除了课程内容与宣

传不符、 虚假承诺外， 高额收

益诱导、 违规推销保险等问题

也成为投诉重灾区。

北京理道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王久成表示， 理财培训机

构往往以过往学员成功获取高

收益的虚假案例作为诱导， 来

获取消费者信任。 被上述消费

者投诉的机构从事理财课程培

训业务， 其在宣传过程中利用

往届学员各种高收益截图和诱

导类话术等， 涉嫌违反《广告

法》 有关规定。

针对消费者反映课堂上推

荐购买保险等现象， 王久成表

示， 当前， 很多财商教育培训

机构实际上是打着金融投资教

育的名号， 做着理财产品销售

机构的工作。 根据《理财公司

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 理财培训机构及其人员

如未经许可或未具备相应资质

便从事理财产品销售活动， 将

触犯法律禁止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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